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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务卷八

中流一壶，千金争挈。宁为铅刀，毋为楮叶。
错节盘根，利器斯别。识时务者，呼为俊杰。

集《经务》。



一、刘 晏四条

原文

唐刘晏为转运使时，兵火之余，百费皆倚办于晏。

晏有精神，多机智，变通有无，曲尽其妙。尝以厚值募

善走者，置递相望，觇报四方物价，虽远方，不数日皆

达，使食货轻重之权，悉制在掌握。入贱出贵，国家获

利，而四方无甚贵、甚贱之病。

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，当使之耕耘织纟壬，常岁

平敛之，荒则蠲救之。诸道各置知院官，每旬月，具州

县雨雪丰歉之状。荒歉有端，则计官取赢，先令蠲某

物、贷某户，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。议者或讥晏不

直赈救，而多贱出以济民者，则又不然。善治病者，不

使至危惫；善救灾者，不使至赈给。故赈给少则不足

活人，活人多则阙国用，国用阙则复重敛矣。又赈给

多侥幸，吏群为奸，强得之多，弱得之少，虽刀锯在前

不可禁———以为“二害”。灾 之乡，所乏粮耳，他产

尚在，贱以出之，易以杂货，因人之力，转于丰处，或官

自用，则国计不乏；多出菽粟，资之粜运，散入村闾，下

户力农，不能诣市，转相沿逮，自免阻饥———以为“二

胜”。

先是，运关东谷入长安者，以河流湍悍，率一斛得

八斗，至者则为成劳，受优赏。晏以为江、汴、河、渭，

水力不同，各随便宜造运船，江船达扬州，汴船达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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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，河船达渭口，渭船达太仓。其间缘水置仓，转相受

给。自是每岁运谷至百余万斛，无升斗沉覆者。又州

县初取富人督漕挽，谓之“船头”；主邮递，谓之“捉

驿”；税处横取，谓之“白著”。人不堪命，皆去为盗。

晏始以官主船漕，而吏主驿事，罢无名之敛，民困以

苏，户口繁息。

晏常言：“户口滋多，则赋税自广。”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

先，可谓知本之论，其去桑、孔远矣。荆公但知理财，而实无术

以理之，亦自附养民，而反多方以害之，故上不能为晏，而下且

不逮桑、孔。

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，以为官多则民扰，故

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，取盐户所煮之盐，转鬻于商人，

任其所之，自余州县不复置官。其江岭间去盐乡远

者，转官盐于彼贮之；或商绝盐贵，则减价鬻之，谓之

“常平盐”，官获其利，而民不困弊。

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，代商之匮，主于便民故也。若今日

行之，必且与商争鬻矣。

译文

唐代大臣刘晏（字子安。肃宗、代宗时，历任京兆尹、

户部侍郎、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度支、盐铁、转运、

铸钱等使，是历史上著名理财家。）做转运使时，正值安史

之乱后，一切费用全都依靠刘晏筹措办理。刘晏精力

充沛，而且机智多谋，能变通有无，曲尽其妙。曾经用

重金招募擅长来回奔走之人，设置很多互相可望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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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迅速传递信息的驿站，侦察报告四方的物价，即使

是很远的地方，用不了几天也能很快地传送回来。这

样，就能使商品价格的高低的平抑之权都控制在自己

手中。贱买贵卖，国家还能获得利润，而全国各地也

没有哪一个地方物价太高或太低的弊病。

刘晏认为统治者爱民并不在于赏赐给予多少，应

当让他们自己去种庄稼与纺纱织布，正常年景按照国

家规定的标准征收赋税，若遇到荒年，就减免税收，救

济百姓。唐全国分为十道，各道各设知院官，每月或

旬向中央汇报一次州、县下雨、下雪和丰收、歉收的情

况。荒年歉收有个征兆，就让主财务与出纳之官取出

赢余，先让蠲免什么物品、谁该救济，百姓还没有到最

困难的时候，汇报的情况已批利执行了。议论者有的

讥笑刘晏不是直接救济贫困者，而是采用贱卖用来救

济百姓，这就又不对了。擅长治病的人，不让病人到

疲惫危险的地步；善于救灾的人，也不让灾情严重到

必须赈济的程度。所以说救济得少，就满足不了人们

维持生命所需，救济人过多，国家费用就短缺，国家费

用短缺，反过来就要加重对百姓征收赋税。又比如在

救济时，有的也可能灾轻而救济的多，或灾重而救济

的少，更为严重者，官吏朋比为奸，以致造成谁强悍就

到救济多；谁软弱就得到救济少，虽然刀割据刖之刑

在前，也制止不了于国于民有害的“二害”之事。旧时

由于阴阳二气不和而造成的灾害乡村，所缺乏的是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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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，别的东西都有，以低廉的价格卖粮给他们，换回一

些日用杂货，借助人的劳力，再转运到丰收地方去卖。

有的可供官府自用，这样国家的经济就不会匮乏；国

库里多卖出一些谷物，借助那些转运卖粮食的人，直

接运到乡村闾巷，乡村贫困百姓，不能熟悉市易之事，

转而相互直接交换，自然免去市场风险，又保证多于

饥荒，这就是利国利民的“二胜”之事。

以前，把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的谷物运进都城

长安，因为水急浪猛，大约是运一斛得八斗，运到的人

则因其成功与辛劳而受到优厚的奖励。刘晏认为长

江、汴水、黄河、渭水诸河，水力的大小不同，应该根据

各自的不同情况，制造适合某条水系的运输船只，长

江之船从东南到达扬州；汴河之船自扬州到河阴；黄

河之船自河阴到渭口（渭水入黄河之河口，在今陕西华阴

东）；渭河之船，自渭口到达京城长安官仓。在各个阶

段之间沿岸设置粮仓，转相收粮和支粮。从此，每年

互相运送粮食达百万斛以上，没有因沉船而使运粮食

受到升斗损失过。另外，州县原来抽取富之家监督漕

粮运输，称之为“船头”；受官府派遣负责邮递工作的

人，称作“捉驿”；在正税以外，巧立名目，敲诈百姓的

叫“白著”。人民都无法承受，所以都去做了强盗。根

据这种情况，刘晏开始用州县官去主持船泊漕运粮食

之事，用其僚属吏员去负责邮递驿站之事，废除不符

合国家规定的一切赋税，从此百姓的困苦得到一些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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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，人口也逐渐繁衍增多了。

刘晏实行盐业专卖制度，以充实国家与军队之财

用。他认为官多了就会使人民受到侵扰，所以确定只

在产盐之乡设置负责盐业专卖之官，收取盐户所煮成

的盐转卖给专门负责盐的销售的商人，任其到各地去

销售。其余州县都不再专门设置盐官。长江及岭南

地区离产盐地方远的，把国家收购的盐转运到那里储

存起来；有时商人绝迹，盐的价格上涨了，就减价卖给

消费者，称为“常平盐”，国家直接获取商业利润。而

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，并革除了许多弊端。

二、平 籴

原文

李悝谓文侯曰：“善平籴者，必谨观岁，有上、中、

下熟：上熟其收自四，余四百石；中熟自三，余三百石；

下熟自一，余百石；小饥则收百石，中饥七十石，大饥

三十石。故上熟则上籴三而舍一，中熟则籴二，下熟

则籴一，使民适足，价平则止。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，

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，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。故

虽遭饥馑水旱，籴不贵而民不散，取有余而补不足也。

行之魏国，国以富强。

此为常平义仓之说，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悝，夫不尽地

力而尽民力乎？无怪乎讳富强，而实亦不能富强也。

译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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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，李悝（曾任魏文侯相，作“尽地力”之教，创平

籴法，国以富强。）对魏文侯说：“善于以稳定价格收购粮

食的人，一定会慎重准确地观察估计当年收成的，把

一年谷物生长情况分成上、中、下熟三等：若属上等年

成的收成，其收获的四成供自己费用，除自己费用外

可剩 !"" 石；中等收成的年成，自己用去三成，剩余
#""石；下等收成的年成，自己食用一成，剩余 $""石；
小饥则一年收成仅收 $""石；中饥则一年收成仅收 %"
石；大饥一年收成仅有 #"石。所以上等收成的年份
一户余 !"" 石，大饥一年收成仅有 #" 石。所以上等
收成的年份一户余 !"" 石，收购 #"" 石，而留给农民
$""石；中等收成的年成，每户余 #""石，收购 &""石，
而留给农民 $""石；下等收成的年成，每户余 $""石，
收购 $""石，农民无留存，使农民刚好够费用的，这样
保持价格平稳也就可以了。小饥就散发给小熟年成

所征收税粮，中饥就散发给中熟年成所征收的税粮，

大饥就散发给大熟年成所征收的税粮或收购其他物

品。所以虽然有时遭受水涝干旱荒年，买粮不贵而民

心不散，收购富裕的粮食而补充歉收而不够吃的。”这

些政策在魏国得到贯彻执行，因此魏国很快富强起来

了。

三、社 仓

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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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道四年，民艰食，熹请于府，得常平米百石赈

贷，夏受粟于仓，冬则加息以偿歉，蠲其息之半，大饥

尽蠲之。凡十四年，以米六百石还府，见储米三千一

百石，以为“社仓”，不复收息，故虽遇歉，民不缺食。

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。

陆象山曰：社仓固为农之利，然年常丰、田常热，则其利可

久；苟非常熟之田，一遇岁歉，则有散而无敛，来岁秧时缺本，

乃无以赈之。莫如兼制平籴一仓，丰收籴之，使无价贱伤农之

患；缺时粜之，以摧富民封廪腾价之计。析所籴为二，每存其

一，以备歉岁，代社仓之匮，实为长便也。

听民之便，则为社仓法；强民之从，即为青苗法矣。此主

利民，彼主利国故也。

今有司积谷之法，亦社仓遗训，然所积只纸上空言，半为

有司干没，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，一遇荒歉，辄仰屋窃叹，不

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。噫！

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云：“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

行者：要将各项下赃罚银，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；其有罪犯自

徒流以下，许然以谷赎罪。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，下县五

千。南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，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，积至

三年，即有二百余万矣。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，则听于无灾县

分通融借贷，俟来年丰熟补还，则东南百姓可免流亡，而朝廷

于财赋之地，永无南顾之忧矣。善政之大，无过于此。”

译文

南宋孝宗乾道四年（!!"#），当时五谷不生，百姓生

活困难，著名学者朱熹为民向官府请求救济，官府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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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给平价米 !""石，夏天领到从仓库给的救济粮，到
冬天就加收一定利息偿还所歉借粮，还减免利息的一

半，如果荒年严重，属于大饥之类，偿还时利息全部免

掉。就这样一直经过了 #$ 年，以借 !"" 石，不加利
息，仍还 !"" 石，现有储米达到 %#"" 石，以此建立社
仓，不再收利息，所以虽然遇到大的灾荒年，老百姓也

不缺吃的。皇上诏令各路都效法朱熹的“社仓”法，营

建社仓。

四、预 备

原文

河东路财赋不充，官有科买，则物价腾踊，岁为民

患。明道先生度所需，使富家预备，定其价而出之。

富室不失息，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。民税粟

常移近边，载往则道远，就籴则价高。先生择富民之

可任者，预使购粟边郡，所费大省。

用富民而不忧，是大经济，亦由廉惠实心，素孚于民故。

不然，令未行而谤已腾矣。

译文

北宋时，河东路财税收入不充足，官府科派民间

购纳物产，所以物价猛涨，每年都成为民间的一大祸

害。明道先生（程颢，死后文彦博采众论，题其墓曰明道先

生。时为晋城县令。）估计财用所需，首先使富裕之家多

做些准备，定好价格让他们去出售。富家卖了也还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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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一些利润，而百姓所花费和过去相比也不过十分之

二三。百姓交纳田赋粟米，常被要求运往接近宋辽边

境之处，运往的道路很远，到边境之地购粮交纳价格

又太高，于是程颢就选择了富裕之家可以任用的，让

他们预先到边郡去购买粮食，所需费用太为节省。

五、周 忱

原文

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，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。

公阅牒大异，询父老，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，并

赋之贫民，贫民不能支，尽流徙。公创为平米，官田民

田并加耗，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。公与知府况钟曲

算，疏减八十余万。旧例不得团局收粮，公令县立便

民仓水次，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，收本乡图

里夏秋两税，加耗不过十一。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

为押运，视远近劳逸为上下，酌量支拨，京、通正米一

石支三，临清、淮安、南京等仓以次定支，为舟樯剥转

诸费。填出销入，支拨羡余，各存积县仓，号“余米”。

米有余，减耗，次年十六征，又次年十五，更有羡。正

统初，淮、扬灾，盐课亏，公巡视，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

米，县拔一二万石，运贮扬州盐场，准为县明年田租，

听灶户上私盐给米。时米贵盐贱，官得积盐，民得食

米，公私大济。公在江南二十二年，每遇凶荒，辄便宜

从事，补以余米，赋外更无科率。凡百上供，及廨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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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、贤祠、古墓、桥梁、河道，修葺浚治，一切取给余

米。

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，失于稽考，奏遣曹属，尽恬余米归

之于官。于是征需杂然，而逋负日多。夫余米备用，本以宽

济，若归于官，官不益多，而民遂无所恃矣。试思今日两税，耗

果止十一乎？征收只十五、十六乎？昔何以薄征而有余，今何

以加派而不足？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。

何良俊曰：“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，常操一小舟，沿村

逐巷，随处询访。遇一村朴老农，则携之与俱，卧于榻下，咨以

地方之事。民情土俗，无不周知。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，而以

金花银、粗细布、轻赍等项，裨补重额之田，斟酌损益，尽善尽

美。顾文僖谓‘循之则治，紊之则乱，’非虚语也！自欧石冈一

变为论田加耗之法，遂亏损国课，遗祸无穷。有地方之责者，

可无加意哉！”

译文

明朝名臣周忱巡抚江南时，苏州因民户流亡而欠

官府的税粮达 !"#万石。周忱查阅公文后感到非常
惊奇，询问当地的父老，都说吴中地区那些特别富裕

之家完全有能力拿出除正税外所损耗的部分，但他们

就是不纳，一并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，贫苦农民负担

不起，全部流离转徙到其它地区。周忱创造一种平米

法，即官田民田都增加损耗费用。苏州的税额一共

$"#余万石。周忱与知府况钟（今江西靖安县人，字伯律。
永乐中荐授礼部郎中，出知苏州府。）反复核算，上疏皇帝

请求准许减少 %#余万石。按照旧的规定不应该让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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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收取赋税，周忱命各县在河边设立便民仓，每乡、

图、里推举富而有力的一个人作为粮长收取本乡、图、

里夏税秋粮，增收损耗数也不超过正额税的十分之

一。又在粮长中根据押运费用，财力大小，以及运输

的远近、劳动的强弱程度为原则，大致估量，运至北

京、通州仓的田赋附加税一石可支三斗作为沿途费

用，运至临清（山东）、淮安（江苏）、南京等仓按其远近

顺序来确定应支付费用之多少，做为用帆船分载转运

的各种费用。对所支给的粮食使用情况应该详细登

记帐簿，在完成转运任务后还有多少剩余，对剩余的

部分也要存积各县仓，这部分米叫“余米”。积存羡余

之米有多余的，就可以减征加耗，第二年征原耗额的

十分之六，第三年只征原耗额的十分五，这样仍然有

盈余。正统初年，淮扬地区发生灾荒，盐税亏损，周忱

经过巡察，奏准皇上，令苏州等府调拔余米给灾民，每

县调拔一二万石，运到扬州，储存在盐场里，准许作为

该县明年的田租。听任灶户到官府去交私盐换回米

来。当时价格是米贵盐贱，国家得到积贮不流通的

盐，百姓则得到余米，国家与个人都得到调余补缺，一

举两得。周忱在江南任职 !!年，每逢遇到严重的灾
荒，就因利乘便进行处理，而以余米补其亏空损耗，除

正常赋税外，没有别的苛捐杂税。凡上交给朝廷及各

官府及部门的上供以及官府、学校、贤祠、古墓、桥梁、

河道等的修理整治及管理费用，一切都是从“籴米”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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